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青海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坚

持依法普查、科学普查、为民普查，坚持实事求是、改革创

新，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反映我省经济社会发

展状况。

（二）普查目的。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一项重大国情

国力调查，将首次统筹开展投入产出调查，全面调查我省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摸清各类单位基

本情况，掌握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客观反映推动高质

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创新驱动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生态文明

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新进

展。通过普查，进一步夯实统计基础，推进统计现代化改

革，为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治理，科学制定中长期发展规

划，加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高质量建设产业“四地”，扎实

推进“六个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

统计支撑。

二、普查对象和范围

普查对象为我省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

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具体范围包

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

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

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

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

会组织等。

三、普查内容和时间

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普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组织结

构、人员工资、生产能力、财务状况、生产经营、能源生产和

消费、研发活动、信息化建设和电子商务交易情况，以及投

入结构、产品使用去向和固定资产投资构成情况等。

普查标准时点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普查时期资料为

2023年年度资料。

四、普查组织实施

（一）加强统一领导。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

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原则，统筹协调，优化

方式，突出重点，创新手段，扎实做好普查的宣传动员和组

织实施工作。为加强对普查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青海省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负责普查组织与实施中重

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普查领导小组组长由省政府主要负

责同志担任。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统计局，具体负责领

导小组日常工作。

（二）部门分工协作。各成员单位要立足自身职能，各

负其责、通力协作、密切配合，涉及普查经费保障工作方面

的事项，由省财政厅负责和协调；涉及普查数据处理能力建

设方面的事项，由省发展改革委负责和协调；涉及普查宣传

动员方面的事项，由省统计局、省委宣传部负责和协调；涉

及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名录方面的事项，由省市场监管局和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负责和协调；涉及机关和事业

单位名录方面的事项，由省委编办负责和协调；涉及社团、

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基层自治组织名录方面的事项，

由省民政厅负责和协调；涉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共享

方面的事项，由省市场监管局负责和协调；涉及城乡社区网

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的事项，由省委政法委协调。银行、证

券、保险、铁路等部门和单位及有关方面，要按照普查方案

统一要求，负责组织开展本系统的普查工作；海关部门负责

组织开展普查工作中的进口货物使用去向调查任务。掌握

普查有关基础资料的各级部门要及时准确提供部门行政记

录和数据信息。

（三）地方分级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设立相应的

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认真组织好本地区的普查实施

工作，及时采取措施解决普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要充分发挥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和村

民委员会的作用，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认真

配合做好普查工作。地方普查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聘用

或者从有关单位商调符合条件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及

时支付聘用人员的劳动报酬，保证商调人员在原单位的工

资、福利及其他待遇不变，稳定普查工作队伍，确保普查工

作顺利进行。

五、普查经费保障

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所需经费，

按现行经费渠道由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共同负担，并

列入相应年度财政预算。各市州、县级人民政府要结合本

地区普查工作实际，对属于本级负担的经费支出作出预算

安排，按时拨付，确保到位。

六、普查工作要求

（一）坚持依法普查。所有普查工作人员和普查对象必

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

计法实施条例》和《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规定，按时、如实

填报普查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

不得伪造、篡改普查数据。普查取得的单位和个人资料，严

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不作为任何单位对普查对象实施奖

惩的依据。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在普查中所知

悉的国家秘密和普查对象的商业秘密、个人信息，必须严格

履行保密义务；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发布普

查数据。对在普查工作中的违纪违法等行为，依纪依法予

以处理并加大通报曝光力度。

（二）确保数据质量。始终坚守数据质量第一原则，严

格执行普查方案，规范普查工作流程，强化事前事中事后数

据质量检查核查，切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确

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可信。各级普查机构要建立健

全普查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和岗位责任制，完善普查数据质

量追溯和问责机制，严肃普查纪律，坚决杜绝各种人为干预

普查数据的行为。采用有效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确保普

查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和使用的安全。

（三）创新手段方式。广泛应用部门行政记录，推进电

子证照信息等在普查中的应用，采取网上填报与手持电子

终端现场采集数据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普查，通过信息化手

段提高普查数据处理效能。组织开展线上线下业务培训，

支持普查对象通过网络自主报送普查数据，科学、规范、高

效推进普查工作。

（四）强化宣传引导。各级普查机构应会同宣传部门认

真做好普查宣传的策划和组织工作。充分发挥各类新闻媒

体以及有关部门服务平台等宣传渠道作用，广泛深入宣传

经济普查的重要意义和要求，引导广大普查对象依法配合

普查、全社会积极参与普查，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实

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附件

青海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及职责分工

关于做好青海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
青海省人民政府

关于做好青海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
青政〔2023〕17号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委、办、厅、局：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有关规定，国务院决定于 2023 年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按照《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

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22号）要求，为切实做好我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青海省人民政府

2023年4月11日

一、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长：

吴晓军 省委副书记、省长

常务副组长：

才让太 省委常委、副省长

副组长：

苏全仁 省政府秘书长

陈昌正 省政府副秘书长、参事室主任

康 玲 省统计局局长

卢 彦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刘宗园 省委政法委副书记

侯鹏宁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编办主任

张纳军 省发展改革委主任

冯志刚 省财政厅厅长

董杰人 省民政厅厅长

刘兴民 省市场监管局局长

袁继军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局长

成员：

石建平 西宁市市长

王华杰 海东市市长

乔亚群 海西州州长

尕玛朋措 海南州州长

张胜源 海北州州长

索南丹增 玉树州州长

叶万彬 果洛州州长

扎西才让 黄南州州长

申红兴 省教育厅厅长

苏海红 省科技厅副厅长

姜 军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省国资委主任

吴德军 省民宗委主任

力本嘉 省公安厅副厅长

贾小煜 省司法厅厅长

胡 斌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厅长

杨 扬 省自然资源厅厅长

汤宛峰 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吴志城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

何 灿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刘泽军 省水利厅厅长

孙文龙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熊义志 省商务厅厅长

吕 霞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

刘浩年 省卫生健康委主任

陈 峰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

高 平 省统计局副局长

王 霞 省体育局局长

赵群静 省邮政管理局局长

尼玛多吉 省通信管理局局长

尹卫锋 西宁海关关长

王旭明 国家统计局青海调查总队总队长

李 生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

王国锋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油田

分公司总经理

周建安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石油

分公司总会计师

马 勇 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苏 赟 人行西宁中心支行行长

景晋生 银保监会青海监管局局长

胡巍东 证监会青海监管局局长

庞晋虎 西部机场集团青海机场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科祥 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梁智民 武警青海总队保障部部长

文 旭 62201部队副政治委员

张勇涛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副参谋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统计局，康玲同志兼任办公室

主任。

二、主要职责

（一）领导小组职责：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开

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组织实施

和协调管理青海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研究审议相

关政策措施，部署重点任务，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指导、

督促、监督有关部门和地区落实青海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

查相关工作任务。

（二）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负责协助提供经济普查

及相关资料；负责本系统、本部门的宣传动员和配合登记工

作；参加经济普查各阶段的督查工作。各行业主管部门负

责和协调涉及本行业的普查事项，强化跟踪督促指导，研究

解决本行业普查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参加普查结果的审核

认定工作。

省统计局具体负责青海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

组织实施和协调管理及普查日常工作，制定全省普查工作

计划和实施方案。承担普查物资准备、清查摸底、区域划

分、综合试点、业务培训、调查登记、数据处理、技术保障、数

据发布、总结表彰、普查资料开发应用等组织实施工作。

省委宣传部负责普查宣传动员方面的事项。组织协调

和督促有关新闻媒体共同做好普查宣传工作，组织落实各

级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的宣传工作。

省委政法委协调城乡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方面的

事项。

省委编办负责和协调机关和事业单位名录及公共管理

行业方面的普查事项。

省发展改革委负责和协调普查数据处理能力建设方面

的事项。

省民宗委负责和协调宗教活动场所配合普查工作。

省财政厅负责普查经费的保障工作。指导普查领导小

组办公室做好省本级普查经费预算，及时审核拨付到位。

督促市州、县级财政落实普查专项经费。

省市场监管局和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负责和协

调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个体工商户名录，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信息共享等方面的事项。

省民政厅负责和协调社团、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及

基层自治组织名录方面的事项；牵头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和

协调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行业方面的普查事项。

省公安厅负责和协调经济普查有关活动安全保障及突

发事件的处置。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和协调涉及

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方面的普查事项。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和协调建筑业、房地产业方面

的普查事项。

省商务厅牵头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和协调批发和零售

业、住宿和餐饮业等居民服务业方面的普查事项。

省交通运输厅、省邮政管理局牵头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和

协调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和信息传输方面的普查事项。

省科技厅牵头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和协调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方面的普查事项。

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省自然资源厅牵头会同有关

部门负责和协调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方面的普查

事项。

省教育厅负责和协调教育方面的普查事项。

省卫生健康委牵头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和协调卫生方面

的普查事项。

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牵头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和

协调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方面的普查事项。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和协调公共管理、社会保

障方面的普查事项。

人行西宁中心支行、银保监会青海监管局、证监会青海

监管局、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省通信管理局负责组织开展

本系统的普查工作，提供本系统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

分支机构等名录，提供普查登记资料，负责对本系统产业活

动单位及分支机构的普查结果进行确认。

西宁海关负责组织开展普查工作中的进口货物使用去

向调查任务。

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部机场集团青海机场

有限公司按照国家普查方案统一要求，负责组织开展本系

统的普查工作，提供普查登记资料。负责协助地方普查机

构做好本系统从事第二、三产业活动的企业和单位的经济

普查工作。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油田分公司、中国

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公司负责协助普查领导

小组办公室做好本系统内的普查工作，提供有关普查资料。

省军区、武警青海总队、62201 部队、西宁联勤保障中心

负责本部队及所属部队的普查登记工作；负责和协调军事

管理区内提供社会化保障服务的相关行业数据资料。

三、工作方式

（一）根据工作需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听取工作进展

情况汇报，研究决定普查重大问题。日常工作由领导小组

办公室承担。

（二）领导小组重要文件按程序报由领导小组组长签发，

一般性工作文件由省统计局局长兼领导小组副组长签发。

（三）经济普查涉及的有关问题需要协调的，由领导小

组办公室牵头，商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后，按程序报批。

（四）建立联络员会议制度，通报经济普查进展情况，与

成员单位沟通数据搜集、数据提供等情况。

（五）建立成员单位分片包干督查制度，经济普查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组成督查组，督促指导各市州积极推进普查

各阶段工作。

附件

青海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及职责分工

特 刊2023年4月25日 星期二 7

启 事
我单位因不慎，将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2632522661901674N,声明作废。

同德县巴沟乡卫生院
2023年4月25日

启 事
西宁市湟中区志宏种养殖专业合

作社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36301220745537084，

发照日期：2022年 1月 5日，声明作废。

西宁市湟中区志宏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2023年4月25日

启 事
我单位因不慎，将刻有“湟中云堃

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字样的公章遗失，

号码为 6301221004022，声明作废。

湟中云堃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5日

启 事
我单位因不慎，将刻有“孙宝元”

字 样 的 法 人 章 遗 失 ，号 码 为

6301221004024，声明作废。

湟中云堃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5日

启 事
我单位因不慎，将刻有“西宁市城北

区万顺耐火材料经销部”字样的公章遗

失，号码为6301012030136，声明作废。

西宁市城北区万顺耐火材料经销部
2023年4月25日

启事：西宁市城北区万顺耐火材料经

销部的 92630105MA75641126 号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声明遗失。

启事：西宁市城中区哈比布烤羊肉店

的 JY26301030047740 号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声明遗失。

启事：青海玖鹰（集团）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具给徐爽位于和谐家园小区

10- 2107 室 的 金 额 为 10000 元 的

0001400 号 、金 额 为 185260 元 的

0000097 号 、金 额 为 420000 元 的

0001483号收据声明遗失。

启事：青海雍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具给韩玉峰位于西海嘉苑 7-1063

室的金额为 209881 元的 1256085 号、

金额为 248231 元的 1256034 号购房收

据声明遗失。

启事：才昂杨宗的 V630043132 号出生

证声明遗失。

启事：哦见谢日的 L630069180 号出生

证声明遗失。

启事：马昊然的 Q630008437 号出生证

声明遗失。

启事：左琳颖的 K630005029 号出生证

声明遗失。

启事：宋潮的 H630046788 号出生证声

明遗失。

启事：宋佳馨的 K630061310 号出生证

声明遗失。

启事：张润健的 G630063406 号出生证

声明遗失。

启事：董虎的6309179号警官证声明遗失。

启事：孙文彬的 V630035734 号出生证

声明遗失。

启 事 ： 才 仁 旺 索 的

129741201006000741 号青海建筑职业

技术学院通信技术毕业证声明遗失。

4 月 23 日，随着鱼卡-托素（德令

哈）II 回线路四次充电成功，标志着该

项线路工程顺利投运，同时也标志着

鱼卡-托素（德令哈）750 千伏线路工程

全部完成投运工作。

据了解，鱼卡-托素（德令哈）750

千伏线路工程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开工

建设，该工程包括鱼卡 750 千伏变电站

扩建工程、托素（德令哈）750 千伏变电

站扩建工程，此外还包含鱼卡-托素

（德令哈）I、II 线路工程。线路工程自鱼

卡 750 千伏变电站出线，其中，I 回线路

径长度 167.92 千米，II 回线路径长度为

167.946 千米，线路途径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大柴旦行委，止于

在建的托素（德令哈）750千伏变电站。

工程建成投运后，将进一步加强

青海电网 750 千伏网架建设，优化地区

330 千伏电网结构，提高地区电网供电

能力和供电的可靠性，同时满足鱼卡

供电区新能源的送出需求。

（保强）

鱼卡-托素（德令哈）
750千伏线路工程顺利投运


